
国 网 南 通 供 电 公 司

非 居 民 用 电 申 请 表

工单编号： 号

用户编号：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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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客户资料

户 名 行业分类

用 电 地 址 行政区

预计用 电 时 间 经办人 联系电话

法 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电气

联系人
联系电话

二、申请内容

申 请 容 量
（ 千 伏 安 ）

电源性质 原容量 增加容量 新装容量 合计容量

★电源性质按 /主供/ /备用/ 两种分类填写

供 电 方 式 □单相 □三相 □单电源 □多电源

用 电 期 限
□正式用电 □临时用电期限：□两年及以内 □三年

项 目 概 况

三、电费发票开票信息登记

电费开票类型 □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□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
开票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
法定地址 电话

四、客户申明

本申请表中的信息和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真实有效，阅读并接受《客户须知》（背面）
各项条款，供电公司提供的业务办理告知书已收悉并阅读，我方在用电报装过程的权责等事
宜已知晓，谨此申明。

用电客户： 经办人：
（签章） （签字）

申明日期： 年 月 日

供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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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填
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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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受理登记

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 受理人：



告
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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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客户须知

1、为保证能够及时将有关用电信息告知客户，请认真填写“客户填写栏”，并确保其
有效性。如有变更，请及时前往供电公司办理变更手续。

2、客户在办理业务时请提供：
a.用电主体资格证明(自然人提供有效身份证明，如身份证、军人证、护照、户口簿或公
安机关户籍证明等；非自然人提供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登记证书、有权单位出具
的证明材料)；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
b.用电地址物权证件(如不动产权证、土地使用权证等)。
c.用电设备清单。
d.用电工程项目批准文件(政府相关部门的项目批复、核准、备案文件等)。
※c、d项仅限高压客户提供。
※经您授权从政府数据平台调取的证照，无需重复提供。已有客户资料或资质证件尚在

有效期，无需再次提供。申请资料不齐“容缺受理”的，请您在我们上门服务时提供所缺资
料。

※若您申请个人充换电设施报装，采用固定车位使用证明(固定车位产权证明或一年以
上〔含一年〕使用证明)代替用电地址物权证件，还需提供车辆证明(购车发票、购车合同、
购车意向书、行驶证等证明材料之一)、物业(无物业的由居委会或业委会出具)出具的允许
安装充电桩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※对于法律规定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3、根据《供电监管办法》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及江苏能源监

管办相关要求，客户自行选择满足资质要求的受电工程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设备材料供应
单位，应选择有相应等级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的企业施工。

4、请仔细阅读并确认对应的《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》《办电服务指南》中业务办理流
程、业务办理说明、其他事项说明等信息。

5、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：95598；全国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：12398。

二、业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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